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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六题：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措施 

2017 年 7 月 5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七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健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由本年六月二十六日起取代保险业监理处，

成为本港新的保险监管机构，并接手该处的法定职能。该等职能包括进行

保险业的主题研究及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保监局将如何推动保险业应用金融科技，包括会否与研

发金融科技的初创企业合作，或向该等企业提供协助（例如安排进行沙盒

测试，或增进该等企业对保险业监管制度的了解），以期把研发成果应用

于保险业；如会，详情及时间表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随着金融科技及创新科技急速发展，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纷纷

引入智能化机械理财顾问，令当地的金融及保险业前线职位流失，政府是

否知悉保监局有何措施协助本地保险从业员面对该问题；及 

 

（三）是否知悉，保监局有何措施促进保险业的发展，例如将会如何协助

香港保险业利用其优势，把握国家「一带一路」策略及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带来的机遇？ 

 

答复： 

 

主席： 

 

（一）保险业监理处（保监处）（注）成立了金融科技联络小组，旨在协

助金融科技业界了解现行的监管制度和担当「平台」角色，让主要持份者

交流创新金融科技项目。金融科技联络小组在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接

手保监处的法定职能后会继续运作。保监局亦成立了由保险业界和学术界

代表组成的未来专责小组，探讨业界的未来发展，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就

促进金融科技在保险业的应用提出建议。 

 

  就保险产品而言，一般必须经当地保险监管机构预先审批，才能推出



市场。而为配合金融科技发展，一些地区的保险监管机构设立了「沙盒」，

让利用金融科技的新保险产品，可以不用符合所有审批要求，在特定的条

件和时段内测试其成效。如效果不及理想，有关测试将会被终止。香港保

险业的监管制度有别于外地的保险市场，各类保险产品无须经保监局审批

已可推出市场，因此以「沙盒」测试保险产品的模式对本地保险业而言未

必为最合适。 

 

  反之，对于个别保险公司或初创企业的金融科技发展项目计划，保监

处一直通过解释有关的监管要求，直接协助它们落实该项目计划。因此，

保监局认为将「沙盒」的概念应用于简化现有监管要求上，对便利业界创

新项目将更为有效。在不影响保单持有人利益的情况下，保监局会积极考

虑简化现有的监管要求，包括研究应用「沙盒」的概念，令金融科技项目

可更快推出市场。 

 

（二）金融科技的创新，会导致前线职位出现某程度的流失。但我们相信

这同时会使对从事高端保险服务（例如销售较复杂或专业保单和以大数据

技术分析客户与市场需求）的人才需求更加殷切，从而令保险业界加强投

放资源于这些高增值职位。为应对业界面对的挑战，保监局辖下的未来专

责小组会为提升保险从业员的技能及专业方面出谋献策；此外，政府由去

年起推行一个为期三年的「提升保险业人才培训先导计划」，当中的「专

业培训资助计划」，为在职从业员提供专业培训，以应对保险业的未来发

展。 

 

（三）香港致力为国家担当桥梁的角色，协助内地的企业「走出去」。而

香港保险业可在「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机遇中，担当内地企

业海外风险管理者的角色。这角色有三方面： 

 

  第一是为参与「一带一路」的内地企业提供直接保险和保险经纪服务。

香港有成熟的保险市场及专业金融配套。目前，香港有 159家保险公司，

其中不少是国际知名的大型保险公司。香港亦有多家国际保险经纪公司。

它们均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承保大型基建项目及巨灾风险，可在

「一带一路」中承保内地企业的大型投资及基建项目。 

 

  第二，香港亦可以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服务。目前香港有 18

家专业再保险公司，其中包括一些国际知名的再保险公司，拥有丰富的再

保险技术和经验。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下签

订的《服务贸易协议》中已加入措施支持内地保险公司将它们部分的风险

分保到香港的再保险公司。此外，保监处于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与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签署《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等效评估框

架协议》。保监局将以此协议为基础，向中国保监会积极争取在内地保险

公司分出业务予香港的再保险公司时，内地的保险公司可享有较低的资本

额要求，让香港的再保险公司在争取承保内地分出的保险业务时更具竞争

力，并有助香港成为大湾区内的再保险中心。 

 

  第三，香港是内地企业建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的理想地方。内地企业

可透过在香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集中处理集团的项目，尤其是「一

带一路」基建项目所带来的风险，以降低保险成本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政府已为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提供规管上的宽免措施，包括降低股本和偿付

准备金要求等；以及宽减它们指明保险业务百分之五十的利得税。 

 

  保监局将与保险业界紧密联系，协助业界更有效发挥上述三方面的角

色。 

 

注：保监处的法定职能已于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由保险业监管局接

手。 

 

 

完 


